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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2〕2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项目 

日常监管、实施月考核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，香山湖管理区，金兰山街道

办事处，各县直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压实采购人政府采购

的主体责任，确保相关指标在采购项目具体执行中的落实，

加强日常监管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监督考核项目范围 

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备案的项目（采购金额 30万

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采购金额 60万以上的工程项目），

均纳入日常监管及考核范围。 

二、对采购单位考核部分 

（一）考核采购单位指标 

1、评标结束至确定采购结果、发出中标通知书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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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取 1个工作日内确定采购结果，同时发出中标、成交通知

书。（A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评标报告、中标公告、中标通知

书图片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） 

2、中标通知书发出至签订合同时间。争取 1 个工作日

内签订。（B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中标通知书图片、合同扫描

件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） 

3、合同签订至合同备案时间。合同签订后 1 个工作日

内将政府采购合同通过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进行备

案和公告。（C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合同扫描件、合同公告截

屏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） 

4、合同预付款及预付款比例。政府采购类货物、工程

项目预付款比例建议不低于 30%（其中：对中小微企业的预

付比例建议不低于 50%）。服务项目可按项目特点给予一定

比例预付。合同中不得设置履约保证金。（D.项目结束后，

应将预付款支付凭证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） 

5、政府采购首付款比例。政府采购合同约定首付款支

付方式的，首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；对于

中小企业，首付款支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50%。

已经预付的，首付款比例不再要求。（E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

首付款支付凭证、发票第一页图片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

心邮箱） 

6、组织项目验收的及时度。采购人应在供应商履行完



 

 

 

 

 

 

合同义务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组成验收小组验收，验收合格

后 2个工作日在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发布验收公告。

（F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验收报告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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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）

 

7.验收公告发布至采购资金支付时间。验收合格后对于

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验收公告发布至采购人支付货款

日期争取在 5个工作日内，供应商开票日期至支付货款日期

争取在 3个工作日内。（G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全量发票及支

付凭证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，开票时间不同的发

票拍一张图片就可以了）

8. 是否及时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对代理机构、评

审专家、供应商进行评价。（H.项目结束后，应将对代理机

构、评审专家、供应商评价截图一起发送新县政府采购事务

中心邮箱）

（二）对采购单位工作要求

1、采购单位应按项目进度做好《政府采购项目日常监

管台账（2022版）》的日常填报工作（格式按附件 1）。每

年 4 月 10 日、7 月 10 日、10 月 10 日、1 月 10 日前发送台

账至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 xxczcgb@163.com。

2、采购单位应该做好核心指标的佐证材料日常整理及

报送工作。项目全流程结束后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涉及 A、

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 的佐证材料压缩打包后一起报送新县



 
 

 

 

 

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 xxczcgb@163.com，发送邮件时标题

请写对应的“采购单位名称+采购项目名称+采购项目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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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”。

 

 

（三）对采购单位监督考核方式

 

 

1、将对采购项目“一项目一跟踪”，开展日常监管，

采购单位核心指标未达要求的，需写出整改报告并加盖公章。

 

2、通过对各单位报送的《政府采购项目日常监管台账

（2022版）》的检查，对核心指标未达到要求的，进行通报。

3、对各单位佐证材料报送的及时度、完整度进行检查。

4、将对部分项目进行抽查，并实地检查指标落实情况。

对供应商进行回访，核实相关情况。

（四）责任要求

1、采购人是确定采购需求、公开采购信息、落实政府

采购政策、合同管理及履约验收、资金支付等责任主体，检

查中对于采购人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而影响政府采购营商

环境的，财政部门采取约谈、书面关注等方式督促整改。对

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整改的，将有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、审计

部门、营商办处理。

、县财政局将通过“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”2 的

“项目监督”对各单位采购项目进行跟踪，针对进入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的招标采购项目，采购人未按流程时限进行合同

签订、合同备案、合同公告、合同验收、资金支付等的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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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预警分析”显示红色的，将通过短信提醒、发函关注等方

式督促采购人落实采购主体责任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缩短

实施周期，提高采购效率。对无故拖欠供应商货款的，将暂

停采购计划备案权限，禁止新项目采购。拖欠货款支付后，

计划备案功能予以重新开通。 

3、 各采购单位也应通过“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”

的“项目监督”跟踪本单位采购项目的执行情况，应点击

“预警分析”查看各环节执行情况，预警出现黄色的应及时

进行补录，严禁出现红色超期。 

4、县财政局将对各单位采购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，实行月度考核，对检查结果一季度一通报。 

5、各单位应完善内部机制，建立政府采购工作集中管

理、统一领导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领导，责任落实到人。应

对本单位采购项目的合同签订、合同备案、货款预付、合同

验收公告、货款支付统一管理，跟踪督导，确保各环节按营

商环境优化要求执行到位。 

6、各单位应严格贯彻落实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政府采购

政策，努力提高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占比。 

7、各一级预算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各二级机构电子化政

府采购系统操作、采购报表填报、扶贫 832平台操作、采购

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日常指导和监管。二级机构采购环节执行

不到位的，问题严重的，将对一级机构同时通报。 



 
-6- 

三、对代理机构监督考核部分 

（一）考核代理机构指标 

1.采购文件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政策执行情况。能够面

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，是否面向中小微！不面向的是否写明

原因！（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目,400 万元以下

的工程采购项目,采购人原则上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） 

2.是否切实保护企业自由参与政府采购。不得在采购文

件中要求供应商在项目所在地或采购人所在地提前设置分

公司或办事处，不得歧视或排斥外地、外省、外资企业。 

3.是否有设置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非必要条件排

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。 

4.是否指导采购人进行需求自查，应需求调查的是否进

行需求调查。 

5.采购文件中的合同是否取消履约保证金。 

6.采购文件中的合同是否有约定预付或首付。 

7.采购文件中的合同中是否明确验收至付款时间或明确

开票至付款时间。 

8.采购文件中是否有合同融资政策及指引。 

9.是否对未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原因告知。对未中标（成

交）的供应商，应书面（含电子方式）告知未通过原因，包

括资格性审查、符合性审查情况、认定为无效投标（响应）

的原因、评审得分及排序。 

10.代理费用收取标准是否违反本地规定标准。 



 

 

 

 

 

11.评标结束后是否在 1 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通知书。

12.是否指导采购单位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对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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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、评审专家、供应商进行评价。

 

      

13.质疑情况、质疑答复情况、被投诉情况。

（二）对代理机构工作要求

 

1、代理机构单位应加强职业能力，依法组织采购，确

保各项采购政策指标落实。

 

      

2、代理机构要协助和指导采购单位依法依规采购，及

时提醒采购单位完成“采购单位考核指标”。

 

      

（三）对代理机构监督考核方式

 

2、通过对投标企业回访方式核实相关工作落实情况，

未达要求的，需写出整改报告并加盖公章；违反相关规定的

1、以随机抽查方式对采购项目开展日常监管，代理机

构指标未达要求的，需写出整改报告并加盖公章；违反相关

规定的按相关规定处理，并进行通报。

按相关规定处理，并进行通报。

 

 附件.《政府采购项目日常监管台账（2022版）》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县财政局

2022年 3月 31日


